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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这几天不断接到企业咨询，新公司法要求认缴的注册资金5年内到位，老公司（存量公司）怎么办？老公
司好多都是10年、20年、50年的，而且认缴资金有的很大！

其实大家也不要过于紧张，新公司法并未一刀切的要求所有老公司必须将认缴的注册资金5年内到位，而
且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过渡期。这种柔性的解决方式，可以避免规定五年实缴期限而给经营主体造成过大
震荡。具体的过渡期实施办法耐心等待！期待国务院尽快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总之：

下一步这些注册资金大、认缴期限长的老公司，会要求在过渡期内逐步完成实缴到位，从而实现老公司
的平稳过渡。

当然也允许老公司减资，国家也会出台简化减资流程的具体规定。

参考

参考一：

《完善认缴登记制度 营造诚信有序的营商环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微信）：

为避免新设公司和存量公司适用注册资本法律制度的不一致，强化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同时减少对绝大
多数正常经营的存量公司的影响，充分考虑经营主体类型、行业领域等复杂情形，研究为存量公司设定
一定年限、较为充裕的过渡期，按照新《公司法》要求，分类分步、稳妥有序调整存量公司出资期限调
整至新《公司法》规定的期限以内。对于公司具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特殊情形
的，可以不适用5年认缴期限规定。



对于出资期限、出资数额明显异常的公司，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对于“明显异常”
的界定，将根据公司登记数据客观分析和实际工作情况作出科学规定，受到影响的将是明显违反真实性
原则、有悖于客观常识的极少数公司。上述规定有利于新《公司法》平稳有序实施，有效减少对经营主
体的短期集中冲击，更好提振发展信心，稳定社会心理预期。

下一步，在国务院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时，有关方面还要深入调研论证，充分分析经营主体可能存在的问
题困难，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措施，简化优化减资、文书等办理手续，引导存量公司修改章程合理调整
出资期限、出资数额，稳妥审慎推进相关工作。特别是在判断对存量公司注册资本出资期限、出资数额
明显异常时，公司登记机关要充分听取当事人说明情况，综合研判，避免一刀切，科学有序引导公司诚
信履行出资义务。

参考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是完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出资期限不得超过五年。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的意见，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对新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且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定期限的公
司设置过渡期，要求其将出资期限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

参考三：

《公司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本法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本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出资期限
超过本法规定的期限的，除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应当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
内；对于出资期限、出资额明显异常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
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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